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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市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常城办发〔2018〕4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 

执法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虞山、常福、莫城、琴川街道办事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，提升城市管

理水平，经研究，现将《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熟市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 月 1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常熟市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8 年 6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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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 

的指导意见 

 

为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，提升市容环境面貌，

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，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。根据城市建筑

垃圾处置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和现有城市管理执法体制，对加强城

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严格落实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行政许可制度 

按照建筑垃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，

应当在开工前向城管部门申领《建筑垃圾处置证》后方可处置建

筑垃圾；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企业应当得到市城管部门的核准，

取得《建筑垃圾处置证（许可证）》后方可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

营活动；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须取得《建筑垃圾处置证（准运证）》

后方可运输建筑垃圾。 

根据建筑垃圾处置行政许可有关规定，全市运输企业《建筑

垃圾处置证（许可证）》、运输车辆《建筑垃圾处置证（准运证）》

和城区建筑垃圾产生单位《建筑垃圾处置证》由市城管局负责行

政许可，城区街道办综合执法局负责辖区内建筑垃圾产生单位申

请《建筑垃圾处置证》的现场勘察并出具意见。街道办综合执法

局要督促辖区内的建设（施工）单位按照“一工地一申请一办理”

的要求申请办理《建筑垃圾处置证》，及时组织现场勘察并出具

意见，对符合相关要求的由市城管局予以核发《建筑垃圾处置证》。 

二、切实加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 

按照现有城市管理执法体制，各街道办综合执法局是城市建

筑垃圾运输处置执法管理的责任主体。对无证运输处置建筑渣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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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超载不密闭、抛洒滴漏、带泥行驶、建筑垃圾偷倒乱倒等违

法违规行为，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街道办综合执法局为办案主体。

违法违规运输处置行为涉及跨区域的，由首先发现地街道办综合

执法局为办案主体，其他涉及的街道办综合执法局配合做好取证

调查工作。对城管局在日常督查中查获的建筑垃圾（工程渣土）

运输处置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移交所在地街道办综合执法局，由

综合执法局进行立案处罚，处罚结果报城管局。 

街道办综合执法局要加大日常路面巡查力度，并经常性开展

建筑垃圾（工程渣土）运输处置整治行动，加强对建筑垃圾产生

源头、运输过程、消纳渠道等各个环节的监管，严厉查处污染防

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施工工地，以及无证运输处置建筑渣土、车

辆超载不密闭、抛洒滴漏、带泥行驶、建筑垃圾偷倒乱倒等违法

违规行为，对查获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律按照自由裁量基准的上限

进行严格处罚。对未落实建筑渣土倾倒场所、未使用核准运输单

位及车辆、未签订建筑渣土规范处置承诺书、出入口保洁措施落

实不到位的建设工地，一律要求停工。对未做到平槽密闭运输、

未经冲洗带泥上路的运输车辆，一律禁止驶出施工现场。对无证

运输车辆一律暂扣，督促其按要求进行密闭改装并办理《建筑垃

圾处置证（准运证）》后再行放车。 

同时，街道办综合执法局要加强与城管、公安交巡警、交通、

住建等部门的协调配合，整合执法资源，完善联动执法机制，对

运输车辆无通行证、违反运输时间和路线规定、车辆放大号牌和

反光标贴不全、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移交公安交巡警部门处罚；

对无牌、无证照、违规改装车辆一律暂扣后移交公安交巡警部门

处理；对运输车辆无营运证、驾驶员无资格证、运营证过期、超



 4 

限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移交交通部门查处；对违反规定运输处置建

筑渣土、污染环境的施工企业、施工项目，通报住建部门将其作

为建设工程不良行为记录。 

三、加强对外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 

街道办综合执法局要组织对区域内各类建设工地（包括建筑

工地、市政工地、道路交通工程工地、水利工程工地，以及供电、

供水、供气及通信部门施工工地）进行全面排摸，建立工地管理

信息档案，并与建设工地签订市容环卫责任书和建筑垃圾规范处

置承诺书，落实建设（施工）单位对建筑渣土运输处置管理主体

责任。要经常性深入各个工地开展宣传，同建设（施工）单位、

建筑渣土运输单位和车主宣传建筑垃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教育

督促建设、施工、运输单位及车主自觉遵守建筑垃圾管理有关规

定，规范运输处置建筑渣土。要加强对沿街单位、门店的宣传教

育，督促业主自觉履行门前三包责任，规范堆放和及时清理产生

的建筑垃圾。同时，要充分发挥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

的舆论引导作用，宣传建筑垃圾管理法律法规和开展整治行动的

意义，及时报导工作动态、典型事例，曝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附件：《城市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运输处置处罚依据》 

 


